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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700) 

 

完成發行第一認購事項項下之可換股債券 

 

茲提述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日期為2014年1月14日之公佈及日期為

2014年1月29日內容有關根據特別授權建議發行可換股債券及發行兌換股份之通函（「通

函」）、日期為2014年2月17日有關股東特別大會投票表決結果之公佈及日期為2014年2

月20日有關延遲發行可換股債券之公佈。除本公佈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

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於今天收到第一認購人之代名人有關第一認購事項項下本金額

港幣50,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認購款項，因此本公司於今天向第一認購人之代名人發

行本金額為港幣50,000,000元之可換股債券。 

 

  

 

 

 

承董事會命 

格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旺堅 

香港，2014年 3月 28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i)六名執行董事：楊旺堅博士、黃文強先生、楊君女士、
陳漢鴻先生、楊雅女士及俞淇綱博士；(ii)一名非執行董事：俞嬌麗女士；及(iii)四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景華先生、吳洪先生、劉振新先生及葉雲漢先生。 


